
荷塘区城乡建设局行政权力清单

实施主体（公章）：荷塘区城乡建设局

	序号
	事项名称
	类别
	实施依据
	备注

	1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行政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但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批准开工报告的建筑工程，不再领取施工许可证

	与市住建局联合会审

	2
	建筑工程初步设计审批
	行政许可
	《湖南省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九:设计一般应有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大中型和重要的民用建筑工

程，在初步设计之前还应当进行方案设计。
方案设计的投资估算、初步设计的概算，必须由承担该项目设计业务的设计单位编制。　编制投资估算、概算文件，必须符合国家、省以及项目所在地的计价规定。　第三十条　对设计文件实行审查制度。审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否符合批准的建设规模、建设标准、设计方案

和投资估算；
（二）是否符合地基和结构安全、抗震、防洪、消防、环境保护、卫生节能等强制性技术标准；（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批准立项的建设项目的设计文件，由项目计划批准机关的同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组织有关专业管理部门和技术专家审查，并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审查批准机关对审查结果承担相应责任。
三十条 《湖南省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审批管理办法（修订）》第四条：初步设计审批实行分级管理。 除国家规定的交通、 水利、民航、 铁道等专业工程外， 国家和省批准立项或核准备案的建设工程， 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市州、县市有关部门批准立项或核 准备案的建设工程， 由相应的市州、 县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批， 其中大型建设工程项目，须报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3
	城镇排水行政许可证核发
	行政许可
	《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从事工业、建筑、餐饮、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称排水户）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的，应当向城镇排水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重点对影响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安全运行的事项进行审查。排水户应当按照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水。
《污水排入城镇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第三条：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排水许可工作的指导监督。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排水许可工作的指导监督。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城镇排水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排水许可证书的颁发和监督管理。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专门机构承担排水许可审核管理的具体工作。

	

	4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审批
	行政许可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　　依附于城市道路建设各种管线、杆线等设施的，应当经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

门批准，方可建设。
	与市城管局联合会审

	5
	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审批
	行政许可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办法》第十八：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单位对建设工程提出的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必须经省或者国家地震安全性评定委员会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应当按照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权限，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结果，确定该建设工程项目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必须遵守国务院地震行政主管部门颁布的技术规范和要求，数据准确可靠，不得弄虚作假。
	与市地震局联合会审

	6
	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租赁补贴审核
	行政给付
	《株洲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2009年市区住房保障工作的通知》（株政办函[2009]37号）
	报市房产局审批


           经手人：                          单位负责人：


